
朝陽科技大學學生轉系、所申請表 
                                                                        年     月     日 

學生姓名  學號  身分 
□本國生   □陸生 

□外國學生 □僑生、港澳生 

原屬系級 
(本學年度) 

□日間部四技□碩士班 
□進修部四技□碩士在職專班                 系           組     年級    班 

擬轉入系級   
(下學年度) 

□第一志願 
□第二志願 

□日間部四技  □碩士班  □進修部四技 □碩士在職專班          

                      系         組    年級 

□平轉 
□自願降轉 

請依志願分別填轉系申請單(例:有第二志願者須填兩張申請單)，並分別繳交至轉入系(所)辦公室。 

申請原因 

 附繳資料： 

□歷年成績單  

□各系、所規定資料                                

學生簽章 
 家長

簽章 

 

 
（日間部學生必須家長簽章同意，進修部學生且年滿20歲得免家長簽章） 

行動電話： 家長電話： 

審 
核 
意 
見 

原  屬 

導  師 

□同意轉出。   □不同意轉出。   □請學生與學生發展中心面談(T1-106)。 

 

                                                簽章：                        

原  屬 

系主任 

 

 
                                                簽章：                        

學生發展

中    心 

 

檢附轉入學系(所)要求之資料併同申請表送交至轉入系(所)辦公室。 

轉  入 

系主任 

□通過，無須參考 113 學年度第 1學期成績，預計編入班級     班。 

□須參考 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成績後，決定是否通過轉系、所。(成績須達     分通過) 
□不通過 

□其他                                                  
                                           

                                          系主任簽章：                        

註冊組 

審  查 
□符合轉系、所名額及相關規定     □不符合轉系、所資格          

※請詳閱下列說明: 

一、平轉：一年級轉二年級或二年級轉三年級。 

    自願降轉：目前二年級升三年級自願降轉二年級或三年級升四年級自願降轉三年級。 

二、學生申請轉系(所)前應深入瞭解擬轉入系(所)課程內容，所修學分及其特性。 

三、轉系(所)申請期限依本校行事曆規定期限內提出申請，逾期不予受理。有關考試內容、日期時間等事項，請向各

系(所)詢問。 

四、符合各學系(所)之轉系(所)申請條件者，請於申請期限內將資料送轉入系(所)審查，預計 114 年 1 月底公告通過

名單，屆時請至註冊組首頁/最新消息查詢。 


